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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出具的《关于上海荣盛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

（审核）〔2022〕480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荣盛生物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生物”、“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同发行人及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君合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及申报会计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等相关各方，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

原则，就落实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认真讨论、核查与落实，并逐项进行了回复说

明。具体回复内容附后，请审核。 

 

 

 

1、如无特殊说明，《关于上海荣盛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复》（以下简称“本回复”）中

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上海荣盛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会稿）》（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一致。 

2、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黑体 

对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3、本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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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请发行人：（1）说明发行人在报告期内多个期末月份水痘疫苗销售大幅增长、

随后月份销售迅速回落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各期末月份销售剧增对报告期

业绩的影响，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于各期末突击确认销售以满足上市条件的情形。 

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说明发行人在报告期内多个期末月份水痘疫苗销售大幅增长、随后

月份销售迅速回落的原因及合理性 

发行人在报告期内多个期末月份水痘疫苗销售大幅增长、随后月份销售迅速

回落，主要是由于以下因素所致，具有合理性：1、报告期内发行人水痘疫苗工

艺不断改进及产能处于爬坡阶段导致 2020年和2021年水痘疫苗主要于三季度和

四季度批签发上市；2、新增免疫规划疫苗销售；3、疾控中心采购受春节假期、

物流、四季度水痘疫情高发期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公司水痘疫苗销售流程 

（1）水痘疫苗采购系疾控中心自主下订单或招标采购，公司不具有主动选

择权 

水痘疫苗的销售对象系各地疾控中心，疾控中心系各地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

的实施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的公益事业单位，承担疫苗的区

域准入、采购、分发、储运、使用等职能。非免疫规划疫苗由疾控中心自主通过

省交易平台下订单采购，免疫规划疫苗则由相应省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导，

通过公开招投标进行集中采购，公司对于疾控中心下订单或招标采购不具有主动

选择权。 

①非免疫规划疫苗业务获取方式 

公司非免疫规划水痘疫苗准入及销售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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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免疫规划疫苗业务获取方式 

公司免疫规划水痘疫苗销售流程如下： 

 

（2）水痘疫苗交付系根据疾控中心安排，公司对于配送时点不具有主动选

择权 

公司非免疫规划水痘疫苗及免疫规划水痘疫苗的交付均由疾控中心根据其

水痘疫苗库存储备量、冷库仓储容量等因素确定整体交付安排后由公司进行交付，

公司对于配送时点不具有主动选择权，不存在主动调控配送时点而调节各季度收

入的情形、公司不存在未有疾控中心订单而提前发货确认收入的情况。 

2、水痘疫苗生产至达到可销售状态流程 

依据《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办法》，疫苗作为生物制品，应当经中检院批签

发后方可上市销售。公司水痘疫苗生产完成后，需经公司质量管理部门取样并检

验合格后由质量管理部门放行，随后向中检院申请抽检，待中检院抽检并检验完

成后实行批签发。公司水痘疫苗从生产投料至产品达到可销售状态一般需要 5-7

个月时间，具体流程如下图所示： 

 

3、报告期内公司水痘疫苗生产、批签发、销售情况 

省级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 

入围省级公共资源非

免疫规划疫苗平台 

入围区县疾控

二次遴选 

产品出库 
公司响应订单 

并签署合同 

区县疾控在省级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下单 

疾控中心签收 

公司确认收入 

签署合同 

产品出库 
疾控中心签收 

公司确认收入 

中标 公开招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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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水痘疫苗产能处于爬坡阶段。2021 年 8 月前，公司水痘疫

苗产量及批签发量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制约了公司销售活动的开展，在此期间公

司水痘疫苗销量与批签发量高度相关。2021 年 8 月后，公司水痘疫苗产量及批

签发量大幅增长，此后销售活动的开展基本不再受批签发制约，销售情况主要取

决于疾控中心的采购安排等市场因素。 

（1）公司水痘疫苗销量受批签发、库存量制约 

报告期内，公司水痘疫苗销量与批签发及库存量匹配情况如下图所示： 

单位：万支 

 

注：当期可销售数量=期初库存+当期批签发数量 

其中，2020 年-2021 年度公司销量及批签发量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支 

年度 月度 期初库存① 批签发入库量② 销量③ 
期末库存 

④=①+②-③ 

2020 年 

1 月 1.39 - 1.14 0.25 

2 月 0.25 9.53 - 9.78 

3 月 9.78 10.23 9.34 10.68 

4 月 10.68 - 6.56 4.12 

5 月 4.12 - 1.96 2.16 

6 月 2.16 - 1.62 0.53 

7 月 0.53 12.64 5.69 7.48 

8 月 7.48 4.10 6.32 5.27 

9 月 5.27 6.48 4.12 7.62 

10 月 7.62 4.47 9.72 2.37 

11 月 2.37 11.61 11.31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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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月度 期初库存① 批签发入库量② 销量③ 
期末库存 

④=①+②-③ 

12 月 2.68 51.97 32.17 22.48 

小计 - 111.03 89.94 - 

2021 年 

1 月 22.48 - 5.60 16.88 

2 月 16.88 6.70 4.41 19.17 

3 月 19.17 4.34 10.39 13.12 

4 月 13.12 - 8.92 4.21 

5 月 4.21 - 2.69 1.52 

6 月 1.52 14.74 11.94 4.32 

7 月 4.32 5.82 3.78 6.36 

8 月 6.36 18.88 13.41 11.83 

9 月 11.83 38.47 14.67 35.63 

10 月 35.63 33.31 11.34 57.60 

11 月 57.60 24.39 23.68 58.31 

12 月 58.31 53.07 45.68 65.69 

小计 - 199.72 156.50 - 

注：期末库存与期初库存数量系经中检院批签发后达到可销售状态的产成品数量。 

由上表可知，2020 年-2021 年 8 月期间公司水痘疫苗库存量总体处于较低水

平，水痘疫苗销量受批签发、库存量制约。 

（2）公司水痘疫苗生产完成后均及时向中检院申请批签发，不存在积压完

工产品集中申请批签发的情况 

公司水痘疫苗产品在生产完工、检验放行后即及时向中检院申请批签发。公

司疫苗产品放行至向中检院提交批签发申请时间一般在 1 周以内，时间较为稳定。

公司向中检院提交批签发申请后，中检院对公司产品进行抽样、完成产品检验并

准予批签发时间一般约 2 个月。 

2020 年-2022 年，公司水痘疫苗批签发数量及对应放行数量、产量的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支 

中检院

批签发

年度 

序号 

公司生产

完工时间 

① 

公司产

量 

公司放

行时间 

② 

公司放

行数量 

公司放行

至申请批

签发间隔

时间 

⑤=③-② 

公司批

签发申

请时间 

③ 

批签发申

请至取得

批签发间

隔时间 

⑥=④-③ 

中检院

批签发

时间 

④ 

中检院

批签发

数量 

2020 年 1 

2019/10 2.45 
2019/11 4.84 1-2 周 2019/11 2-3 个月 

2020/1 9.53 
2019/11 

2.45 

4.81 2019/11 4.76 ＜1 周 2019/12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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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检院

批签发

年度 

序号 

公司生产

完工时间 

① 

公司产

量 

公司放

行时间 

② 

公司放

行数量 

公司放行

至申请批

签发间隔

时间 

⑤=③-② 

公司批

签发申

请时间 

③ 

批签发申

请至取得

批签发间

隔时间 

⑥=④-③ 

中检院

批签发

时间 

④ 

中检院

批签发

数量 

2 
2019/11 4.30 2019/12 4.21 ＜1 周 2019/12 2-3 个月 

2020/3 10.23 
2019/12 6.18 2020/1 6.10 ＜1 周 2020/1 2-3 个月 

3 

2020/4 
2.22 

2020/5 6.36 ＜1 周 2020/5 1-2 个月 

2020/7 12.64 
4.24 

2020/5 
4.11 2020/5 4.06 ＜1 周 

2020/6 1-2 个月 
2.40 2020/6 2.38 ＜1 周 

4 2020/6 4.21 2020/7 4.13 ＜1 周 2020/7 1-2 个月 2020/8 4.10 

5 2020/7 
6.61 2020/7 6.53 ＜1 周 2020/7 2-3 个月 

2020/9 10.95 
4.59 2020/8 4.51 ＜1 周 2020/8 1-2 个月 

6 2020/8 11.87 2020/9 11.69 ＜1 周 2020/9 2-3 个月 2020/11 11.61 

7 

2020/8 6.91 
2020/9 17.44 ＜1 周 2020/9 2-3 个月 

2020/12 51.97 2020/9 
10.78 

25.97 
2020/10 34.91 ＜1 周 2020/10 1-2 个月 

2020/10 9.35 

小计 113.46 - 111.92 - - - - 111.04 

2021 年 

1 
2020/10 4.48 

2020/11 6.75 ＜1 周 2020/11 2-3 个月 2021/2 6.70 
2020/11 2.35 

2 2020/12 4.43 2020/12 4.37 ＜1 周 2020/12 2-3 个月 2021/3 4.34 

3 
2021/1 6.08 

2021/3 14.86 ＜1 周 2021/3 2-3 个月 2021/5 14.74 
2021/2 8.97 

4 2021/4 5.96 2021/5 5.87 ＜1 周 2021/5 2-3 个月 2021/7 5.82 

5 

2021/5 5.84 2021/5 5.76 ＜1 周 2021/5 2-3 个月 

2021/8 37.35 

2021/1
注

 7.07 
2021/6 17.42 ＜1 周 2021/6 1-2 个月 

2021/5 
10.78 

3.84 
2021/7 14.49 ＜1 周 2021/7 1-2 个月 

2021/6 10.89 

6 2021/7 20.39 2021/7 20.15 ＜1 周 2021/7 2-3 个月 2021/9 20.00 

7 

2021/7 7.14 2021/7 7.06 ＜1 周 2021/7 2-3 个月 

2021/10 47.96 
2021/8 

26.77 2021/8 26.49 ＜1 周 2021/8 2-3 个月 

14.86 2021/8 14.74 ＜1 周 2021/8 1-2 个月 

8 2021/8 9.89 2021/9 9.81 ＜1 周 2021/9 1-2 个月 2021/11 9.74 

9 
2021/9 

22.15 2021/9 22.01 ＜1 周 2021/9 2-3 个月 

2021/12 53.07 
4.98 2021/9 4.94 1-2 周 

2021/10 2-3 个月 14.64 
2021/10 26.49 ＜1 周 

2021/10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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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检院

批签发

年度 

序号 

公司生产

完工时间 

① 

公司产

量 

公司放

行时间 

② 

公司放

行数量 

公司放行

至申请批

签发间隔

时间 

⑤=③-② 

公司批

签发申

请时间 

③ 

批签发申

请至取得

批签发间

隔时间 

⑥=④-③ 

中检院

批签发

时间 

④ 

中检院

批签发

数量 

小计 203.53 - 201.20 - - - - 199.73 

2022 年 

1 
2021/10 7.37 

2021/11 16.91 1-2 周 2021/11 2-3 个月 2022/1 16.79 
2021/11 9.78 

2 2021/11 9.58 2021/12 9.52 ＜1 周 2021/12 2-3 个月 2022/2 9.45 

3 

2021/11 4.29 
2021/12 16.39 ＜1 周 2021/12 2-3 个月 

2022/3 30.86 2021/12 
12.21 

9.86 
2022/1 14.69 ＜1 周 2022/1 2-3 个月 

2022/1 4.92 

4 2022/1 19.69 2022/2 19.54 ＜1 周 2022/2 2-3 个月 2022/4 19.41 

5 

2022/1 2.46 

2022/3 26.77 ＜1 周 2022/3 2-3 个月 2022/5 26.59 2022/2 17.12 

2022/3 7.37 

6 
2022/3 3.84 

2022/5 13.49 ＜1 周 2022/5 2-3 个月 2022/7 13.39 
2022/5 9.75 

7 
2022/5 7.37 

2022/6 17.07 ＜1 周 2022/6 2-3 个月 2022/8 16.95 
2022/6 9.81 

8 
2022/6 17.18 

2022/7 36.54 ＜1 周 2022/7 2-3 个月 2022/9 36.30 
2022/7 19.59 

9 

2022/7 19.60 

2022/9 31.69 ＜1 周 2022/9 1-2 个月 2022/12 31.48 2022/8 9.40 

2022/9 2.97 

小计 204.16 - 202.62 - - - - 201.23 

注 1：2021 年 1 月完工疫苗包含 3 批采用细胞工厂工艺生产并用于细胞工厂工艺变更试生产

现场核查的产品。2021 年 4 月公司取得细胞工厂工艺 GMP 符合性通知书，根据《药品生产

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通过现场 GMP 符合性检查的动态试生产产品可以申请批签发，

因此公司于 2021 年 6 月申请批签发并于 8 月取得批签发证明。 

注 2：公司放行数量与产量差异系内部抽样检验所致；中检院批签发数量与公司放行数量差

异系中检院抽样检验所致。 

公司水痘疫苗产品生产完成至完成批签发一般需 2-3 个月，不存在公司积压

完工的产品集中申请批签发的情况，批签发量与产量相匹配。 

（3）疾控中心一般在一个年度不同月份均有采购，根据自身需求其在不同

月份的采购数量有所差异 

疾控中心针对非免疫规划水痘疫苗的采购系根据其疫苗库存储备量、冷库仓

储容量、水痘疫苗实际接种情况及未来接种需求的预测等因素综合决定，各家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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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中心采购频率及单次采购数量有所不同。疾控中心一般根据接种点需要在一个

年度不同月份进行采购。 

根据部分疾控中心出具的说明，考虑到 1 月份和 2 月份元旦、春节假期对物

流配送的影响，各级接种点和区（县）疾控中心在考虑后续市场需求时，一般会

考虑上述因素于第四季度适度备货。加之四季度是水痘疫情高发季节，补种需求

相对较高，因此一般四季度采购数量略高，一季度采购数量较小。 

2020 年 12 月，公司非免疫规划疫苗销售中前十大客户在 2020 年度的销售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 销售收入 2020 年度发生销售的月份 

1 钟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59.92  4、8、11、12 月 

2 英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5.77  9、12 月 

3 滕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98.88  3、7、10、11、12 月 

4 清远市清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8.93  1、3、7、8、9、12 月 

5 广州市天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6.30  7、8、9、11、12 月 

6 金乡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0.63  3、7、12 月 

7 商丘市梁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2.62  8、12 月 

8 太原市小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2.62  5、7、9、10、12 月 

9 睢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2.62  3、7、12 月 

10 文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5.39  4、5、7、9、12 月 

小计 903.69  

占当月非免疫规划疫苗销售收入的比例 20.85%  

2021 年 12 月，公司非免疫规划疫苗销售中前十大客户在 2021 年度的销售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 销售收入 2021 年度发生销售的月份 

1 运城市盐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4.95 3、5、7、8、9、11、12 月 

2 惠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6.12 1、3-12 月 

3 许昌市东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58 3、10、12 月 

4 广州市天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94.95 12 月 

5 普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94.95 6、8、9、12 月 

6 临沂市河东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4.76 4、9、12 月 

7 化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9.13 4、6-9、11、12 月 

8 英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9.13 12 月 

9 韶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6.80 3、9、11、12 月 

10 茂名市茂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5.63 1-6、8、9、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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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 销售收入 2021 年度发生销售的月份 

小计 906.99  

占当月非免疫规划疫苗销售收入的比例 17.90%  

2022 年 12 月，公司非免疫规划疫苗销售中前十大客户在 2022 年度的销售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 销售收入 2022 年度发生销售的月份 

1 上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55.92  6、12 月 

2 玉林市福绵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41.75  7、12 月 

3 娄底市娄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32.04  5、7、8、12 月 

4 奉节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7.96  4、6、7、8、12 月 

5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9.22  11、12 月 

6 蒙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0.63  12 月 

7 泗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0.39  3、12 月 

8 安化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6.02  12 月 

9 贵港市港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6.70  5、8、9、12 月 

10 临沂市兰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6.50  2、7、9、12 月 

小计 917.14  

占当月非免疫规划疫苗销售收入的比例 17.14%  

4、2020 年-2022 年期末月份及随后月份水痘疫苗收入变动具体情况 

（1）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销售情况 

2020 年年初，受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2020 年 1-3 月公司水痘疫苗生产分

装、包装工序停工。随着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于 2020 年二季度逐步减弱，公司

逐步提高了投料频率以及原液投料批次数量，公司水痘疫苗产量随之上升并至第

四季度大规模获得批签发，2020 年度公司水痘疫苗销售受批签发量影响，第一

至三季度销售收入较低而第四季度较高。 

截至 2020 年 11 月公司水痘疫苗库存仅为 2.68 万支，2020 年 12 月公司水痘

疫苗批签发数量为 51.97 万支，当月对外销售 32.17 万支，除 12 月末取得批签发

的 20.72 万支水痘疫苗尚未销售外，其余水痘疫苗已基本实现销售。考虑到 1 月

份和 2 月份元旦、春节假期对物流配送的影响，各级接种点和区（县）疾控中心

在考虑后续市场需求时，一般会考虑上述因素于第四季度适度备货，12 月份采

购订单数量略高而 1 月份订单数量较小，因此 2021 年 1 月销售收入较低。 

2020 年 12 月，公司非免疫规划水痘疫苗各单笔订单的采购规模以及公司订

单至发货间隔时间与当年其他各月份对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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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订单规模 

区间 2020 年 12 月 2020 年 1-11 月 

5,001 支-10,000 支 0.80% 0.20% 

2,001 支-5,000 支 3.46% 1.02% 

1,001 支-2,000 支 10.64% 6.56% 

501 支-1,000 支 43.35% 33.91% 

201 支-500 支 23.14% 29.30% 

200 支以下 18.62% 29.00% 

总计 100.00% 100.00% 

②订单至发货间隔时间 

项目 
2020 年 12 月 2020 年 1-11 月 

金额（万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采购订单-发货时间间隔 

1-15 天  1,836.93  42.39% 4,183.21  54.52% 

15-30 天  1,058.72  24.43%  1,394.34  18.17% 

30-60 天  822.01  18.97% 798.63  10.41% 

60 天以上  616.12  14.22% 1,296.25  16.89% 

小计  4,333.79  100.00% 7,672.44  100.00% 

发货-签收时间间隔 

1-3 天  3,723.08  85.91% 7,114.26 92.72% 

3-7 天  581.77  13.42% 469.17 6.12% 

7 天以上  28.94  0.67% 89.01 1.16% 

小计  4,333.79  100.00% 7,672.44 100.00% 

注：部分区域无省级疫苗采购平台，以合同签署日期作为订单日期。 

2020 年 12 月，单笔订单在 500 支以上的订单数量略高于 2020 年 1-11 月情

况，主要系疾控中心年末考虑备货等因素单笔采购量略高，具有合理性；2020

年 12 月确认收入的订单交付情况、采购订单至发货时间间隔的分布情况与 2020

年 1-11 月基本一致。 

（2）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销售情况 

受制于 ROUX 瓶工艺产量较低影响，2021 年 1-8 月公司水痘疫苗整体销量

较低。公司于 2021 年 2 月获批细胞工厂工艺批件、于 2021 年 4 月获得 GMP 符

合性通知书，于 2021 年 5 月开始全面采用细胞工厂工艺生产水痘疫苗，并于 2021

年 8 月取得首批经细胞工厂工艺生产的水痘疫苗批签发，公司于 2021 年下半年

尤其第四季度取得较多水痘疫苗批签发，导致 2021 年第四季度公司水痘疫苗收

入金额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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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公司水痘疫苗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① 新增免疫规划疫苗销售 

基于公司产量、批签发量和库存量的保障，公司于 2021 年下半年起积极拓

展对于单笔疫苗交付量和交付时间有较高要求的免疫规划疫苗市场，并于 2021

年 9 月中标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青岛市即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胶州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疫苗采购项目。公司根据疾控中心要求分批发货配

送并确认收入。2021 年 12 月，公司完成 10.44 万支免疫规划疫苗配送及销售，

实现销售收入 912.23 万元，是当月疫苗销售收入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上

述免疫规划水痘疫苗项目，公司在收到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出的《客户要

货函》后，于 2021 年 11 月、2021 年 12 月、2022 年 2 月根据合同约定及疾控中

心要求分别供货 5.40 万支、5.40 万支和 5.42 万支水痘疫苗并于疫苗签收后确认

收入；针对青岛市即墨区疾控及胶州市疾控采购项目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9 月交付 5.04 万支、1 万支水痘疫苗并于疫苗签收后确认收入，均系根据疾控

中心要求进行分批配送，不存在主动于期末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况。 

②2021 年 12 月非免疫规划疫苗销售数量同比变化具有合理性 

若扣除新增免疫规划疫苗销售的影响，公司 2021 年 12 月非免疫规划疫苗销

售数量为 35.24 万支，较 2020 年 12 月同比增加 9.54%，变动合理。其中，2021

年 12 月较 2021 年 1-11 月新增客户 58 家，对应新增销量合计 3.04 万支。 

单位：万支 

类别 2021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 

非免疫规划疫苗销售数量 35.24 32.17 

③2021 年 12 月公司非免疫规划水痘疫苗订单规模及公司订单至发货间隔时

间具有合理性 

2021 年 12 月，公司非免疫规划水痘疫苗各单笔订单的采购规模以及公司订

单至发货间隔时间与当年其他各月份对比情况如下： 

A．订单规模 

区间 2021 年 12 月 2021 年 1-11 月 

2,001 支-5,000 支 7.07% 1.96% 

1,001 支-2,000 支 12.30% 6.63% 

501 支-1,000 支 37.17% 33.83% 

201 支-500 支 20.42% 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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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 2021 年 12 月 2021 年 1-11 月 

200 支以下 23.04% 29.91% 

总计 100.00% 100.00% 

B．订单至发货间隔时间 

项目 

2021 年 12 月 2021 年 9-11 月 2021 年 1-8 月 

金额（万

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金额（万

元） 
占比 

采购订单-发货时间间隔 

1-15 天  3,979.99  78.54%  4,821.48  76.55%  4,848.89  55.44% 

15-30 天  713.73  14.09%  1,001.13  15.89%  1,619.05  18.51% 

30-60 天  195.60  3.86%  261.70  4.15%  1,388.05  15.87% 

60 天以上  177.83  3.51%  214.44  3.40%  890.44  10.18% 

小计  5,067.15  100.00%  6,298.75  100.00%  8,746.43  100.00% 

发货-签收时间间隔 

1-3 天  4,901.18  96.72% 5,889.85 93.51% 7,629.02 87.22% 

3-7 天  160.11  3.16% 408.90 6.49% 980.88 11.21% 

7 天以上  5.86  0.12% - - 136.53 1.56% 

小计  5,067.15  100.00% 6,298.75 100.00% 8,746.43 100.00% 

注：部分区域无省级疫苗采购平台，以合同签署日期作为订单日期。 

2021 年 12 月，单笔订单在 2,001 支-5,000 支及 1,001 支-2,000 支的订单数量

略高于 2021 年 1-11 月情况，主要系疾控中心年末考虑备货等因素单笔采购量略

高，具有合理性；2021 年 12 月订单其他区间情况与 2021 年 1-11 月订单分布情

况基本一致，公司不存在大额订单全部集中于期末 12 月的情况。 

2021 年 12 月确认收入的订单交付情况、采购订单至发货时间间隔的分布情

况与 2021 年 9-11 月基本一致，2021 年 1-8 月公司受制于产量、批签发量影响，

发货间隔时间略有差异，总体差异较小。公司根据订单或合同确定的疫苗发货规

格、数量以及发货配送联系人及配送地址，按照疾控中心要求的交货时间发货，

不存在疾控中心未下单而公司先发货的情形，亦不存在通过调节发货时间或与疾

控中心设置特别安排而调节各季度收入的情形。 

（3）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 月销售情况 

2022 年 12 月，公司非免疫规划水痘疫苗销售金额为 5,351.50 万元，2023

年 1 月，公司水痘疫苗销售金额为 567.18 万元（经审阅）。 

2022 年 12 月，公司非免疫规划水痘疫苗各单笔订单的采购规模以及公司订

单至发货间隔时间与当年其他各月份对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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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订单规模 

区间 2022 年 12 月 2022 年 1-11 月 

5,001 支-10,000 支 0.48% 0.35% 

2,001 支-5,000 支 6.51% 2.80% 

1,001 支-2,000 支 14.46% 8.67% 

501 支-1,000 支 33.73% 32.41% 

201 支-500 支 20.00% 24.00% 

200 支以下 24.82% 31.76% 

总计 100.00% 100.00% 

② 订单至发货间隔时间 

项目 
2022 年 12 月 2022 年 1-11 月 

金额（万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采购订单-发货时间间隔 

1-15 天  3,794.10  70.90%  18,082.52  81.10% 

15-30 天  662.05  12.37%  2,180.72  9.78% 

30-60 天  480.62  8.98%  1,173.93  5.27% 

60 天以上  414.73  7.75%  859.32  3.85% 

小计  5,351.50  100.00%  22,296.49  100.00% 

发货-签收时间间隔 

1-3 天  5,107.84  95.45%  20,593.91  92.36% 

3-7 天  243.66  4.55%  1,590.20  7.13% 

7 天以上  -    0.00%  112.37  0.50% 

小计  5,351.50  100.00%  22,296.49  100.00% 

注：部分区域无省级疫苗采购平台，以合同签署日期作为订单日期。 

2022 年 12 月及 2022 年 1-11 月订单分布情况基本一致，不存在 12 月份单

笔订单的销售数量异常高于其他月份的情形；2022 年 12 月确认收入的订单交付

情况、采购订单至发货时间间隔的分布情况与 2022 年 1-11 月基本一致。 

5、公司疫苗销售季节性与百克生物对比情况 

（1）销售收入季节性情况 

2020-2022 年度，公司水痘疫苗销售收入按季节划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季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第一季度  2,752.44   9.45  2,890.63 13.45 1,378.28 11.48 

第二季度  7,245.79   24.87  3,385.70 15.75 1,335.85 11.13 

第三季度  8,719.69   29.93  4,566.64 21.24 2,132.18 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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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度  10,417.98   35.76  10,653.43 49.56 7,159.92 59.64 

合计  29,135.91   100.00  21,496.40 100.00 12,006.23 100.00 

2020-2022 年度，同为销售水痘疫苗的百克生物水痘疫苗收入/营业收入/主

营业务收入按季度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季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第一季度 13,780.05 12.86 24,725.24 20.57 19,885.61 13.81 

第二季度 30,311.50 28.29 33,505.80 27.87 40,054.93 27.82 

第三季度 42,479.85 39.65 36,290.52 30.19 48,261.33 33.51 

第四季度 20,573.20  19.20 25,681.09 21.36 35,797.71 24.86 

合计 107,144.60 100.00 120,202.66 100.00 143,999.58 100.00 

注 1：数据来源为百克生物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等； 

注 2：由于百克生物未单独披露 2020 年下半年至 2022 年度水痘疫苗销售收入季节性情况，

因此本表使用其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季节性情况作为对比数据。其中，2020 年度为主营

业务收入，数据来源为其招股说明书；2021 年-2022 年数据为营业收入（其未披露主营业务

收入数据），数据来源为其定期报告。 

（2）水痘疫苗市场占有率对比情况 

2019-2021 年度，国内水痘疫苗市场占有率（批签发量）对比情况如下： 

2019-2021 年我国水痘疫苗市场竞争格局（批签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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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检院、中泰证券 

由上图可知，百克生物 2019-2021 年度水痘疫苗市场占有率区间为

31.1%-34.1%，较为稳定，而公司水痘疫苗生产工艺日臻成熟并从 ROUX 瓶工艺

改进至细胞工厂工艺，公司水痘疫苗产量逐年快速上升，导致市占率不断提升，

自 2019 年度 1.9%上升为 2021 年度 6.7%。 

（3）销售收入季节性对比情况 

① 2020-2021 年度 

百克生物水痘疫苗产品于 2008 年即已上市销售，上市时间较早。根据其招

股说明书披露，百克生物具备 1,000 万支/年的水痘疫苗产能，其生产和销售较为

稳定，水痘疫苗销售总体呈现第一季度较低而第二、三、四季度较高的特点。 

报告期内，公司水痘疫苗产能处于爬坡阶段，2020 年及 2021 年前三季度公

司水痘疫苗产量及批签发量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制约了公司销售活动的开展。由

于 2020 年和 2021 年水痘疫苗主要于四季度批签发上市，因此水痘疫苗销售呈现

出一定的季节性特点，系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决定，上述期间与百克生物销售

季节性不具有可比性。 

② 2022 年度 

2022 年度，公司与百克生物销售收入季节性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季度 
荣盛生物 百克生物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第一季度  2,752.44   9.45  13,780.05 12.86 

第二季度  7,245.79   24.87  30,311.50 28.29 

第三季度  8,719.69   29.93  42,479.85 39.65 

第四季度  10,417.98   35.76  20,573.20  19.20 

合计  29,135.91   100.00  107,144.60 100.00 

注：数据来源为百克生物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等；本表百克生物销售收入数据为营业收

入数据，包括水痘疫苗、鼻喷流感疫苗及其他收入。 

2022 年度，公司与百克生物第一至三季度销售收入季节性分布情况较为接

近，而第四季度占比情况有所差异。根据百克生物 2022 年年度报告，“第四季

度，因外部环境变化，终端疫苗接种存在一定困难。公司水痘疫苗和鼻喷流感

疫苗的接种受到较大影响，特别是流感疫苗为季节性产品，销售时间主要为每

年的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及次年第一季度，且鼻喷流感疫苗适用人群为 3-1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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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的影响更为突出，在接种季未能有效销售及接种，造成第四季度营业总收

入同比有一定程度下滑”，其第四季度收入下滑主要系受流感疫苗的影响。而公

司根据自身销售策略及市场竞争和需求情况，第四季度实现的疫苗销售收入占

比较高，虽与百克生物季节性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而言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属合理情况。 

2022 年度，公司水痘疫苗销售收入与上年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季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第一季度  2,752.44   9.45  2,890.63 13.45 

第二季度  7,245.79   24.87  3,385.70 15.75 

第三季度  8,719.69   29.93  4,566.64 21.24 

第四季度  10,417.98   35.76  10,653.43 49.56 

合计  29,135.91   100.00  21,496.40 100.00 

2022 年一季度，受元旦、春节影响公司疫苗销售收入较低，与 2021 年第一

季度基本一致；2022 年二、三季度水痘疫苗销售收入随产量、库存量的保障均

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2022 年第四季度公司水痘疫苗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小幅

下降，第四季度收入占比较去年同期下降 13.80 个百分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 

（二）结合各期末月份销售剧增对报告期业绩的影响，说明发行人是否存

在于各期末突击确认销售以满足上市条件的情形 

公司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2 月和 2022 年 12 月当月疫苗销售收入较高且

随后月份收入下降均具有合理原因。公司疫苗客户数量较多、客户集中度较为分

散，公司对于疾控中心下订单或招标采购以及疫苗配送时点也不具有主动选择权，

水痘疫苗销售均取得疾控中心签收的物流单据。报告期内公司疫苗销售收入真实、

准确，公司不存在于各期末突击确认销售以满足上市条件的情形。 

2021 年 1-11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531.55 万元；2021 年度，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26,198.73 万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二）项所规定的上市标准：“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2 亿元”；2019

年-2021 年 11 月，公司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25.53%；2019-2021 年，公司营业

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45.38%，符合《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中“最近三年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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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复合增长率达到 20%”的要求。 

2022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837.42 万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二）项所规定的上市标准：“最近一年营业收

入不低于人民币 2 亿元”；以 2020-2022 年作为报告期，2020-2022 年营业收入复

合增长率为 42.00%，公司持续符合《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中“最近三年

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达到 20%”的要求。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疫苗生产、销售负责人，了解公司水痘疫苗生产、批签发、

销售流程； 

2、访谈主要疾控中心客户并取得部分疾控中心出具的说明，了解其水痘疫

苗的采购频率； 

3、取得发行人水痘疫苗批签发明细和进销存明细表，复核报告期内公司取

得的水痘疫苗中检院批签发记录，分析发行人产量与批签发量的匹配关系、批签

发送检的考量因素； 

4、取得发行人水痘疫苗销售明细，分析各期末月份及随后月份水痘疫苗销

售收入变动、采购订单规模及交付情况的合理性； 

5、查阅年报、定期报告等公开资料，对比分析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情况； 

6、对发行人报告期各期资产负债表日前后一个月内的疫苗销售收入进行截

止性测试，核查比例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度 2022年 1-6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资产负债表日前一个月核查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资产负债表日后一个月核查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7、对比分析 2022 年度水痘销售收入与去年同期变化情况及变动原因。 

（二）核查意见 

1、发行人在报告期内多个期末月份水痘疫苗销售大幅增长、随后月份销售

迅速回落，主要是由于以下因素所致，具有合理性：（1）报告期内发行人水痘疫

苗工艺不断改进及产能处于爬坡阶段导致 2020年和2021年水痘疫苗主要于三季

度和四季度批签发上市；（2）新增免疫规划疫苗销售；（3）疾控中心采购受春节

假期、物流、四季度水痘疫情高发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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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发行人疫苗收入真实、准确，不存在于各期末突击确认销售

以满足上市条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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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请发行人：（1）说明报告期内主要推广服务商是否存在受同一控制却分别列

示的情形；（2）说明推广服务费用与推广服务业绩、相关客户回款是否直接挂钩，

发行人在各期末月份销售剧增是否与各主要推广服务商的推广活动直接相关，发

行人是否对该等主要推广服务商构成重大依赖，发行人是否与主要推广服务商、

终端客户存在未经披露的利益输送情形；（3）结合客户分布、各地受疫情影响下

实施推广活动的可操作性，分析报告期推广活动频次的合理性。 

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报告期内主要推广服务商是否存在受同一控制却分别列示的情形 

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推广服务商合计 14 家，其成立时间、注册资本、注

册地、经营情况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注册地 

经营

情况 
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1 
成都亿苗圈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2017-11-23 

300 万元

人民币 
四川省 存续 - 

2 
重庆曲臻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2016-08-04 

100 万元

人民币 
重庆市 存续 - 

3 
贵州聚乾安源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7-07-21 

200 万元

人民币 
贵州省 存续 - 

4 
合肥亿苗通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2016-08-15 

112 万元

人民币 
安徽省 存续 - 

5 
河南同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2016-07-11 

100 万元

人民币 
河南省 存续 - 

6 
郑州三辰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2016-06-14 

100 万元

人民币 
河南省 存续 - 

7 
南宁硕广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2010-04-19 

200 万元

人民币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存续 - 

8 
济南捷安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2016-05-10 

30 万元人

民币 
山东省 存续 - 

9 
山东沃润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2017-11-22 

300 万元

人民币 
山东省 存续 

实际控制人为父子

关系 
10 

沃润（深圳）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6-12-29 

1000 万元

人民币 
广东省 存续 

11 

深圳市复兴健康

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2018-12-19 
500 万元

人民币 
广东省 存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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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注册地 

经营

情况 
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12 
西安海泰克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2018-10-18 

2,000 万元

人民币 
陕西省 存续 - 

13 
长沙康益堂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2019-12-24 

100 万元

人民币 
湖南省 存续 - 

14 
湖南诚富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2020-06-10 

500 万元

人民币 
湖南省 存续 - 

1、山东沃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沃润（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

复兴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沃润（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沃润”）、山东沃润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沃润”）、深圳市复兴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复兴健康”）的访谈及出具的确认文件，结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天眼查等公开信息查询，山东沃润、深圳沃润与复兴健康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成立时间 
经营

情况 
主要股东 

山东沃润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2017-11-22 存续 

润蒙（济南）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 99%，临沂市泛美星空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持股 1%；其中，王晨担任润蒙（济南）股

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 

沃润（深圳）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2016-12-29 存续 

中润科技投资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持有深圳

沃润 100%股份，中润科技投资发展（深圳）有

限公司由王文华和费晓斌分别持股 55%和 45% 

深圳市复兴健康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8-12-19 存续 

龙辉均，15%；金纳科技投资发展（深圳）有

限公司，85%；其中高磊持有金纳科技投资发展

（深圳）有限公司 99%的股份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王文华系深圳沃润实际控制人，王晨系山东沃润实际控

制人。深圳沃润实际控制人王文华与山东沃润实际控制人王晨为父子关系，经深

圳沃润与山东沃润确认，两家公司办公地址、主要服务区域、主要管理层及核心

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重合，且各自独立经营、管理及决策，不存在同一控制关系，

无需合并列示。 

复兴健康系高磊实际控制的企业。复兴健康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总经理

高磊曾任深圳沃润执行董事、总经理，复兴健康持股 15%的监事龙辉均曾任深圳

沃润监事，两人于 2019 年 3 月辞任。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复兴健康与深圳沃润

不属于关联方，且不存在同一控制关系，无需合并列示。 

除上述情形外，根据报告期内主要推广服务商的访谈确认及公开查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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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其他主要推广服务商之间不存在同一控制关系，不存在需要合并列示的情形。 

考虑到公司部分上述主要推广服务商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若出于谨慎性考虑，

将具有关联关系的推广服务商以合并口径模拟计算，报告期各期公司前十大推广

服务商及推广服务费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序

号 
推广服务商名称 推广服务费 

占当期推广服

务费的比例 

2022 年度 

1 
沃润（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沃

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853.03 27.20% 

2 郑州三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788.23 7.52% 

3 深圳市复兴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65.71 7.30% 

4 合肥亿苗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67.14 5.41% 

5 河南同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62.77 5.37% 

6 湖南诚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17.76 3.98% 

7 重庆曲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371.11 3.54% 

8 长沙市康益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58.92 3.42% 

9 贵州聚乾安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35.03 3.19% 

10 成都荣瑞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24.02 3.09% 

合计（模拟计算） 7,343.71 70.02% 

合计（已披露） 7,019.69 66.94% 

2021 年度 

1 
沃润（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沃

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747.50 23.63% 

2 郑州三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43.87 7.35% 

3 深圳市复兴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40.76 7.31% 

4 河南同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01.16 6.78% 

5 合肥亿苗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6.15 4.14% 

6 长沙康益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2.37 4.09% 

7 重庆曲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99.13 4.04% 

8 成都亿苗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60.76 3.53% 

9 
山西中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康之

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 1

 
239.42 3.24% 

10 济南捷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25.59 3.05% 

合计（模拟计算） 4,966.69 67.15% 

合计（已披露） 4,727.27 63.91% 

2020 年度 

1 
沃润（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沃

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10.10 12.90% 

2 郑州三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73.12 5.77% 

3 济南捷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52.49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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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沙康益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30.88 4.88% 

5 河南同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21.28 4.68% 

6 合肥亿苗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9.13 4.42% 

7 南宁硕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81.44 3.84% 

8 
山西中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康之

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 1

 
179.09 3.79% 

9 西安海泰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69.03 3.57% 

10 贵州聚乾安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63.70 3.46% 

合计（模拟计算） 2,490.26 52.64% 

合计（已披露） 2,311.16 48.85% 

注 1：根据山西中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安徽康之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访谈确认，两家

公司各自独立经营、管理及决策，不存在同一控制关系，无需合并列示；但山西中生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德和与安徽康之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朝晖为父子

关系，因此基于谨慎性原则以合并口径模拟计算。 

由上表可知，模拟计算前后公司前十大推广服务商的推广服务费占比不存在

重大变动。 

（二）说明推广服务费用与推广服务业绩、相关客户回款是否直接挂钩，

发行人在各期末月份销售剧增是否与各主要推广服务商的推广活动直接相关，

发行人是否对该等主要推广服务商构成重大依赖，发行人是否与主要推广服务

商、终端客户存在未经披露的利益输送情形 

1、推广服务费用与推广服务业绩、相关客户回款是否直接挂钩，发行人在

各期末月份销售剧增是否与各主要推广服务商的推广活动直接相关 

（1）推广服务概况和费用结算情况 

公司聘请专业推广服务商开展客户拜访服务、会议服务、信息收集服务等市

场推广活动。公司要求推广服务商需具备完成服务区域内产品宣传、推广服务、

咨询、调研等能力，并有相适应的注册资本及良好的社会信誉。 

根据公司制定的营销中心内部控制制度、与推广服务商签署的《推广服务商

服务协议》，公司与推广服务商约定推广服务费用的结算方式为在推广服务商依

据公司提供的产品资料进行推广服务的基础上，根据每月推广活动的开展情况，

于次月向公司提供《推广服务阶段性执行总结》及相关证明材料。基于公司制定

的推广服务费用支付标准，经公司销售经理、运营支持部、销售负责人和财务部

审核后，公司确认相应月份的推广服务费。 

报告期内，公司制定了推广服务费用支付标准，具体如下： 



上海荣盛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复 

8-1-4-25 

项目 推广活动类型 费用标准 

会议服务 

科室会议 1,000 元/人/场 

学术沙龙 2,000 元/人/场 

大型学术会议 

区县级：800 元/人/场； 

市级：1,000 元/人/场； 

省级：1,500 元/人/场； 

专业性会议、协会会议：1,500 元/人/场 

其他推广会议 依合同约定，按实际发生费用计算 

客户拜访服务 

学术拜访 400 元/次 

专家拜访 600 元/次 

经理拜访或协同 800 元/次 

信息收集服务 
信息收集 50 元/条 

市场调研 依合同约定，按实际发生费用计算 

报告期内，推广服务商按照推广服务合同实际履行相关服务，公司按照与推

广服务商约定的费用标准与其确认结算推广服务费用。 

（2）公司订单获取方式 

公司水痘疫苗订单一般通过疾控中心在各省交易平台下订单或者中标省市

免疫规划招投标的方式获取。 

公司水痘疫苗订单获取情况详见本回复之“问题 1、（一）、1、（1）水痘疫

苗采购系疾控中心自主下订单或招标采购，公司不具有主动选择权”。 

（3）公司销售收入、推广服务费及占比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制定的年度销售计划，结合过往推广服务费投入及行业

可比情况等因素确定年度推广服务费用计划，并要求推广服务商按照推广服务合

同开展推广服务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各月销售收入、推广服务费及占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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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公司销售收入、推广服务费及占比情况 

 

由上图可知，公司各月销售收入、推广服务费及占比不存在线性关系。 

综上所述，公司推广服务费依据推广活动次数和支付标准结算、公司水痘疫

苗相关订单通过疾控中心在各省交易平台下订单或者中标省市免疫规划招投标

的方式获取、各月销售收入和推广服务费不存在线性关系，公司推广服务费用与

推广服务业绩、相关客户回款不直接挂钩，公司在各期末月份销售增加与各主要

推广服务商的推广活动不直接相关。 

2、发行人是否对主要推广服务商构成重大依赖 

（1）公司持续优选推广服务能力更强的推广服务商 

公司在推广服务商的合作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公司能够根据推广效果选择

推广服务能力更强的推广服务商，报告期内公司每年均有一定数量的推广服务商

更替。 

报告期各期，公司聘请的推广服务商数量、新增及退出的推广服务商数量情

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发生交易推广服务商数量（个） 52 50 68 

推广服务商数量变动比例 4.00% -26.47% -16.05% 

其中：新增推广服务商（个） 25 8 22 

退出推广服务商（个） 23 26 35 

公司一般按照省份选择各个区域的疫苗推广服务商，根据各省份的市场容量、

竞争格局、销售规划等在每个省份通常选择 1-4 家推广服务商。公司选择推广服

务商考量的因素主要包括推广服务商的推广覆盖区域、推广的品种数量、推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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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效果、团队规模、行业口碑等。每年度公司会根据推广服务商的推广效果情况

进行考核，对于推广能力较弱、相应区域推广效果不及预期的推广服务商，公司

一般会缩减其推广服务区域或者取消与其合作关系并选择推广服务能力更强的

推广服务商。目前，目前国内水痘疫苗仅有上海所、百克生物、长春祈健、荣盛

生物、科兴生物等 5 家供应商，而各地开展推广服务活动的推广服务商数量较多，

公司在与推广服务商的合作中处于优势地位。 

（2）同行业可比公司推广服务商集中程度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前五大推广服务商推广服务费占整体推广

服务费比例对比情况如下： 

可比公司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百克生物 未披露 未披露 40.90% 

欧林生物 未披露 未披露 47.31% 

金迪克 未披露 未披露 51.06% 

康华生物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万泰生物 未披露 26.99% 未披露 

可比公司占比范围 26.99%-51.06% 

荣盛生物 47.43% 45.06% 29.73% 

注：数据来源为可比公司招股说明书、问询回复等；百克生物、欧林生物 2020 年数据采用

2020 年 1-6 月数据。 

由上表可知，同行业可比公司由于经营战略、销售策略不同，其前五大推广

服务商集中程度不同。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推广服务商推广服务费占比处于同行

业可比公司可比区间内，符合行业一般情况。 

综上所述，公司对主要推广服务商不构成重大依赖。 

3、发行人是否与主要推广服务商、终端客户存在未经披露的利益输送情形 

（1）公司与主要推广服务商、终端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异常资金往来 

经查询公司主要推广服务商和主要客户天眼查、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等公

开信息，访谈主要推广服务商和部分疾控中心客户，查阅公司主要推广服务商出

具的《关于与荣盛生物无关联关系的声明》，查阅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主要关

联方资金流水，公司主要推广服务商、客户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关联方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其它未经披露的利益输送情形。 

（2）公司推广服务费用支付标准符合行业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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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司推广服务费用支付标准 

公司推广服务费用支付标准详见本问题之“（二）、1、推广服务费用与推广

服务业绩、相关客户回款是否不直接挂钩”。 

②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同推广活动费用支付标准 

A.百克生物 

根据百克生物 2021年 4月 2日披露的《关于审核问询函之第二轮回复报告》，

2017 年度至 2020 年 1-6 月百克生物推广服务费用支付标准如下： 

项目 支付标准 

学术拜访 1,000 元/次 

商务拜访 200 元/次-300 元/次 

微型科室会（3-5 人） 5,000 元/次 

小型科室会（10-20 人） 10,000 元/次 

学术推广沙龙（20-40 人） 20,000 元/次 

大型会议（40 人以上） 500 元/人次 

信息、市场调研 50 元/条 

区域分析报告 
根据调研报告市场价值，确定报告金额 

分析报告 

B.金迪克 

根据金迪克 2021 年 6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

回复报告》，2017 年度-2020 年度金迪克推广服务费用支付标准如下： 

序

号 

服务

类型 

服务项

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1 

市 场

调 研

服 务

活动 

产 品 上

市 前 调

研 及 各

地采购、

招 标 政

策调研 

产品上市前，收集产品及相关竞品在指定地区市场的

覆盖及竞争状况信息、竞品分析，市场容量分析，以

及其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区域基本情况、区域

人口及结构分析、区域行业政策及变化、区域疾控中

心分布及接种规模、疫苗接种的时间特性、主要竞争

产品数量与销量等相关信息，并按照公司要求将市场

调研的各项数据形成报告如实地提供给公司 

15-20 万元/次 

2 

产 品 上

市 后 市

场 信 息

收集 

产品上市后，对公司产品及相关竞品在指定地区市场

的接种情况、覆盖及竞争状况、竞品信息实时收集及

更新 

200-800 元/次 

3 
月 度 市

场跟踪 

产品上市后，对特定区域市场情况进行定期跟踪，了

解市场需求动态变化，产品销售情况及安全信息等，

并形成报告如实地提供给公司 

3-8 万元/次，

以区、县为单

位，根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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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需求。每

月最多 1 次 

4 

宣 传

及 推

广 活

动 

学 术 推

广会议 

在目标市场通过科室会议、学术推广沙龙等方式对疾

控中心或接种点人员开展预防教育，了解疫苗产品的

优势及安全使用程序，提高品牌知名度 

1,000-2,000 元

/人/场 

5 
客 户 拜

访 

通过拜访各县级疾控中心和接种点了解用户需求及

对产品的反馈信息，建立客户渠道、拓展市场 

800-1,000 元 /

次 

6 

产 品 资

料 陈 列

及展示 

在接种点通过易拉宝、宣传手册等展览展示方式进行

产品宣传，便于向医护人员及患者进行宣传教育 

1,000-5,000 元

/次 

C.康华生物 

根据康华生物 2019 年 5 月 10 日披露的《招股说明书》，2016 年度-2018 年

度康华生物推广服务费用支付标准如下： 

费用形式 标准 

信息调研费用 
信息收集费 50 元/条有效反馈 

市场调研费 依合同约定，按实际发生费用计算 

拜访推介费 

学术拜访费 100 元/每次 

专家拜访费 300 元/每次 

经理协访费 500 元/每次 

学术研讨费 
科室会 2,000-5,000 元/场 

学术沙龙、讨论费 5,000-10,000 元/场 

会议、会展承办费 

学术会议 依合同约定，按实际发生费用计算 

其他推广会议 依合同约定，按实际发生费用计算 

医学教育 依合同约定，按实际发生费用计算 

市场活动费 依合同约定，按实际发生费用计算 

注：万泰生物、欧林生物未披露推广服务费用支付标准。 

由上表可知，公司推广服务费用支付标准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

相关费用支付标准具备合理性。 

综上所述，公司与主要推广服务商、终端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异常资金往

来、不存在异常流入主要推广服务商的费用，不存在未经披露的利益输送情形。 

（三）结合客户分布、各地受疫情影响下实施推广活动的可操作性，分析

报告期推广活动频次的合理性 

1、结合客户分布情况，公司推广服务商实施推广活动频次的合理性分析 

公司主要销售的省份集中在广东、河南、山东、安徽、湖南、广西和浙江等

省份，报告期公司前五大销售省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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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2022 年 

序号 省份 收入金额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1 广东 6,315.40 19.03% 

2 山东 4,886.03 14.72% 

3 河南 3,701.18 11.15% 

4 安徽 2,433.04 7.33% 

5 湖南 2,142.83 6.46% 

合计 19,478.48 58.69% 

2021 年 

序号 省份 收入金额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1 广东 6,839.23 26.15% 

2 河南 3,114.57 11.91% 

3 山东 2,799.07 10.70% 

4 湖南 1,494.99 5.72% 

5 安徽 1,350.44 5.16% 

合计 15,598.30 59.65% 

2020 年 

序号 省份 收入金额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1 广东 2,366.62 14.16% 

2 河南 1,667.77 9.98% 

3 山东 1,540.09 9.21% 

4 广西 1,158.91 6.93% 

5 湖南 979.60 5.86% 

合计 7,713.00 46.15% 

根据 2022 年 7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1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我国共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376 个（其中：省级 31 个、市（地）级

410 个、县（区、县级市）级 2,755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6,160 个，乡

镇卫生院 34,943 个，妇幼保健机构 3,032 个。报告期内，公司疾控中心客户数量

覆盖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合计 1,237 家疾控中心，占 2022 年全国疾

控中心的比例 36.64%。 

全国各级疾控中心客户数量较多且分散，各地疾控中心所属区域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和妇幼保健机构等接种点承担了水痘疫苗接种的主

要工作，故各级疾控中心和疫苗接种点是公司推广服务商开展推广服务活动的主

要对象。公司主要省份的主要推广活动发生次数情况如下： 

省份 拜访服务发生次数（次） 会议活动服务发生次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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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广东 32,918 36,394 11,689 164 143 64 

山东 28,108 15,778 10,427 584 47 11 

河南 27,165 21,030 14,055 283 71 16 

安徽 12,755 7,357 5,493 163 41 22 

湖南 16,719 11,348 7,239 36 21 6 

广西 6,156 2,903 5,546 76 38 33 

浙江 1,902 432 2,291 2 1 - 

江西 4,981 4,161 3,686 34 30 11 

以上表广东省 2021 年情况为例，2021 年度广东省共发生拜访服务 36,394

次。从推广服务拜访对象来看，根据《2021 年广东省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广东

省下辖疾控中心 142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2,736 个、乡镇卫生院 1,173

个、妇幼保健机构 130 个等医疗卫生机构，广东省可开展推广活动的对象较多。

从推广服务人均拜访频次来看，2021 年，公司广东省推广服务商业务人员约为

150 人，人均年度拜访服务约 240 次。通常情况下，推广服务商业务人员每天可

拜访 1-4 个拜访对象，以全年 250 个工作日测算，上述人均年度拜访服务频次合

理。综上，公司在广东省 2021 年拜访服务活动发生次数具有合理性。 

公司推广服务商拜访和会议服务系根据公司年度销售计划等因素确定，报告

期内，公司加大了广东、河南、山东、安徽、河南等区域的市场推广服务，相应

区域拜访、会议等服务次数增加，具有合理性。 

2、结合各地疫情，公司推广服务商实施推广活动的可操作性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国范围疫情和区域性疫情对公司推广服务商

推广活动的开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全国范围的新冠疫情影响对实施推广活动的影响 

2020 年年初全国范围爆发新冠疫情，自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后，2020 年 2

月全国大部分地区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封控，全国性的商务活动受到了较大的影

响。各级疾控中心和接种点等推广活动的开展对象减少了非医疗需求的人员流动，

以避免新冠疫情传播的风险；加之推广服务商业务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封控影响，

难以外出开展推广服务活动，因此对公司推广服务商推广活动的开展造成了较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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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上述全国范围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 2 月，公司推广服务商仅发生拜访

服务 74 次，占全年拜访服务的比例为 0.08%，显著低于全年其他月份拜访次数，

具有合理性。 

2020 年 3 月新冠疫情逐步得到控制，除湖北等少数省份仍受新冠疫情影响

较为严重以外，公司推广服务商推广服务活动逐步恢复，开展拜访服务 3,850次。 

综上所述，全国范围内的新冠疫情对公司推广服务商推广活动的开展造成了

较大影响，使得 2020 年 2 月的推广活动次数显著低于全年其他月份拜访次数，

具有合理性。 

（2）区域范围的新冠疫情影响对实施推广活动的影响 

根据对主要推广服务商的访谈了解，若推广服务商业务人员或拜访对象受疫

情影响处于封控状态，则无法开展推广活动；在省内无疫情或影响较小的区域推

广活动正常开展。 

 



上海荣盛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复 

8-1-4-33 

报告期内，部分区域范围影响较大的新冠疫情对推广活动的影响如下： 

序

号 

省

份 

城

市 
疫情信息 

受疫情影响地区的推广活动情况 相应省份的推广活动情况 

疫情影响期间 受疫情影响的邻近月份 对应期间 全年度 

1 
河

南 

郑

州 

2021 年 7月 31 日-8

月 28 日，加强区域

管控、开展全员核

酸检测 

郑州发生拜访

活动 25 次，推

广 服 务 费 用

1.04 万元 

2021 年 7 月，郑州发生拜访活动 11 次，发

生推广服务费 0.48 万元； 

2021 年 9 月，郑州发生拜访活动 71 次，发

生推广服务费 2.84 万元。 

2021 年 8 月，河南省发

生拜访活动 3,104 次、会

议活动 2 次；发生推广服

务费 136.56 万元 

2021 年，河南省全年发生拜访

活动 21,030 次、会议活动 71 次，

发生推广服务费 1,050.28 万元 

2 
陕

西 

西

安 

2021 年 12 月 23 日- 

2022 年 1 月 24 日，

全市小区(村)、单位

实行封闭管理 

西安无推广活

动发生、无推广

服务费用 

2021 年 11 月，西安发生拜访活动 81 次，

发生推广服务费 3.34 万元； 

2022 年 2 月，西安发生拜访活动 4 次，发

生推广服务费 0.20 万元。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陕西省发生拜访活动

409 次；发生推广服务费

16.96 万元 

2022 年，陕西省全年发生拜访

活动 2,932 次，发生推广服务费

136.25 万元 

3 
广

西 

百

色 

2022 年 2月 7 日-21

日，全域不进不出 

百色无推广活

动发生、无推广

服务费用 

2022 年 1 月，百色发生拜访活动 11 次，发

生推广服务费 0.44 万元； 

2022 年 3 月，百色发生拜访活动 11 次，发

生推广服务费 0.44 万元。 

2022 年 2 月，广西省发

生拜访活动 200 次、会议

活动 3 次；发生推广服务

费 10.18 万元 

2022 年，广西省全年发生拜访

活动 6,156 次、会议活动 76 次，

发生推广服务费 393.21 万元 

4 
广

东 

深

圳 

2022 年 3 月 14 日

-20 日，地铁停运，

停止一切非必要流

动、活动 

深圳无推广活

动发生、无推广

服务费用 

2022 年 2 月，深圳发生拜访活动 80 次、会

议活动 1 次，发生推广服务费 5.54 万元； 

2022 年 4 月，深圳发生拜访活动 362 次、

会议活动 1次，发生推广服务费 16.90万元。 

2022 年 3 月，广东省发

生拜访活动 2,174 次、会

议活动 10 次；发生推广

服务费 129.98 万元 

2022 年，广东省全年发生拜访

活动 32,918 次、会议活动 164

次，发生推广服务费 1,992.46

万元 

5 
湖

南 

邵

阳 

2022 年 4 月 19-27

日，城区临时管控 

邵阳无推广活

动发生、无推广

服务费用 

2022 年 3 月，邵阳发生拜访活动 5 次，发

生推广服务费 0.32 万元； 

2022 年 5 月，邵阳发生拜访活动 6 次，发

生推广服务费 0.44 万元。 

2022 年 4 月，湖南省发

生拜访活动 513 次；发生

推广服务费 22.00 万元 

2022 年，湖南省全年发生拜访

活动 16,719 次、会议活动 36

次，发生推广服务费 776.68 万

元 

注：疫情信息主要来源为各地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小组、地方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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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区域范围影响较大的新冠疫情对公司在相关地区的推广活动开

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关月份受疫情影响的地区实施推广服务活动数量较少。

由于推广活动的开展对象较为分散，在相关省份无疫情的区域，相关推广服务商

仍能在其他不受疫情影响的区域开展推广活动，实施推广活动具有可操作性。 

3、公司主要推广服务商发生推广活动次数和人均频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聘请推广服务商开展会议服务、客户拜访服务、信息收集服

务等三类主要推广服务活动，报告期各期，公司前十大推广服务商合计发生推广

活动次数和人均频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次、人 

推广活动类型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推广服务商业务人员数量 522 339 216 

会议服务 
数量 1,168 288 82 

人均次数
注 1

 2.24 0.85 0.38 

拜访服务 
数量 128,728 93,953 50,220 

人均次数
注 1

 246.61 277.15 232.50 

信息收集服务 
数量 33,680 25,384 14,677 

人均次数
注 1

 64.52 74.88 67.95 

注 1：推广活动人均次数=推广活动数量/推广服务商业务人员数量； 

注 2：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合作期结束，报告期各期前十大推广服务商（合计 14 家）员

工数量合计 674 人，部分推广服务商员工数量与天眼查等公开渠道查询社保缴纳人数存在差

异，主要系由于存在第三方代缴或自愿放弃缴纳、人员流动等原因。 

注 3：同行业可比公司百克生物、万泰生物、康华生物、金迪克和欧林生物等未披露推广活

动频次情况。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推广服务商人均年度拜访服务在 232.50

次至 277.15 次之间，通常情况下，推广服务商业务人员每天可拜访 1-4 个拜访对

象，以全年 250 个工作日测算，上述人均年度拜访服务频次合理。 

综上所述，报告期公司推广服务商实施推广活动的频次具有合理性。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对发行人主要推广服务商进行访谈并取得其出具的确认文件，了解其市

场推广服务提供情况、与发行人其他推广服务商是否系关联方或同一控制下关系；

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等公开信息，了解发行人主要推广服务

商成立时间、注册资本、注册地、经营情况、股权结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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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等情况； 

2、取得并查阅发行人推广服务费费用明细表，核查发行人推广服务商新增、

退出及费用发生情况，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推广服务商提供的推广活动次数

和发生费用； 

3、取得并查阅发行人《疫苗营销中心内部控制制度》、《试剂营销中心内部

控制制度》以及发行人与推广服务商签订的推广服务合同，了解发行人推广服务

活动费用支付标准，查询了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推广服务活动费用支付标准； 

4、访谈公司销售负责人、公司主要推广服务商，了解公司疫苗销售过程；

取得公司主要的疫苗销售订单，核查销售订单的主要内容； 

5、取得推广服务商出具的《推广服务商廉洁保证书》； 

6、抽查推广服务商提供的《推广服务阶段性执行总结》、拜访记录及照片、

会议通知、签到表、会议总结、会议现场照片、调研报告、信息总结表及库存信

息表等单据，复核推广服务费确认金额的准确性以及推广服务相关材料的合理性；

复核的推广服务商相关材料涉及的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已复核金额 8,412.42 5,975.97 3,810.87 

推广服务费总金额 10,487.29 7,396.97 4,730.83 

核查比例 80.22% 80.79% 80.55% 

7、对发行人主要推广服务商进行走访，其中已走访的推广服务商占报告期

公司推广服务费的比例分别为 77.41%、79.67%和 74.60%，保荐机构取得其花名

册、社保缴纳记录、主要推广服务人员简历等资料，了解发行人与推广服务商合

作的原因及背景、推广服务具体类型及金额情况，核实相关推广服务商是否具备

相应的推广服务能力；了解推广服务商为同行业其他公司服务的情况；取得推广

服务商出具的与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的承诺函； 

8、对发行人主要客户进行走访，其中已走访的疫苗客户占报告期内公司疫

苗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1.03%、36.36%和 32.59%；已走访的体外诊断试剂客

户占报告期内公司体外诊断试剂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8.02%、52.98%和

53.67%，保荐机构取得了《关于与荣盛生物无关联关系的声明》，确认了发行人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主要客户之间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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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持股的情况； 

9、查询各地疫情情况、防控政策等公开信息，分析相关地区推广活动开展

的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发行人推广服务商成都亿苗圈与成都荣瑞信达存在同一控制下的情形，

但其为公司提供市场推广服务的期间不同，不涉及合并列示；除前述情形外，报

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主要推广服务商未合并列示的情形； 

2、发行人推广服务费与推广服务业绩、相关客户回款不直接挂钩；发行人

在各期末月份销售增加与主要推广服务商的推广活动不直接相关；发行人对主要

推广服务商不构成重大依赖；发行人与主要推广服务商、终端客户不存在未经披

露的利益输送情形； 

3、发行人报告期推广活动频次具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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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本保荐机构

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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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荣盛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荣盛生物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

复》之签章页） 

 

 

 

 

 

 

 

 

 

上海荣盛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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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上海荣盛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复》的全部内容，确认回复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董事长：  

 

 

 

朱绍荣 

 

 

 

 

上海荣盛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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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荣盛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复》之签章

页） 

 

 

保荐代表人： 
 

 
 

 

 

 

付有开 

 

李泽业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上海荣盛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复 

8-1-4-41 

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上海荣盛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回复涉及

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

履行核查程序，回复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董事长：  

 

 

 

黄炎勋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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